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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付光宇

日前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新建住宅
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
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

一时间，网上讨论“炸了锅”，各界人士也纷纷“现身说
法”。“街区制”之所以成为全民话题，是因为与每个人的切
身利益息息相关。其实，我们在议论之余，不妨冷静下来，
理性看待“街区制”的“是与非”。

实际上，出台推广“街区制”的政策，根本要义在于通过

重新整合资源，完善公共服务，疏解交通拥阻，有效治理“城
市病”，这符合整个城市人群的公共利益，也会给大家的生
活出行带来方便，而并不是非要把所有地方的围墙都砸开，
把社会秩序搞乱。

“街区制”的推行，是因为看到了当下城市发展问题和
之前建设规划的弊端，而且推行起来也会有个“从民生来，
到民生去”的过程。网友急切关心的安全问题、权益问题、
管理问题，这些可能随之伴生的种种，在政策“落实”之前，
肯定会给利益相关者一个合理的解释，以及相应的配套政
策和可操作的执行标准。

2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回答记者

提问中表示，《意见》目前尚属于党和国家政策层面，涉及包
括业主在内的有关主体的权益保障问题，还有一个通过立
法实现法治化的过程。

在以后的具体实践中，决策层对于开放已建成的封闭
小区，势必将有针对性地进行，不会完全“一刀切”。被取消
的围墙，一定是那些对城市交通拥阻能够明显起到疏解作
用的关键节点，而“新生”的城市“毛细血管”，一定会成为有
效治理交通顽疾的“杀手锏”。

既是逐步打开，必有万全之策。对于生活，更不必过分
担忧。当前我们需要做的，是提升自身公共意识和群众自
治意识，在未来身边的“街区制”中，做好符合时代和社会发
展的角色，享受法制保障下的便捷生活。

网购仿真枪案被判无期
可以斟酌

无期对于一个并无暴力犯罪背景
的网购青年来说，的确太重了。本着
罪刑相适应原则，引用“法定刑以下量
刑”层报最高院核准，无疑是更具担当
的裁判选择。

王灏军

去年，一起因网购仿真枪获无期徒刑的案件
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18岁的刘大蔚于2014 年
网购了24支仿真枪，货还没有收到，结局却是走
私武器罪。一审福建省泉州市中院判了无期徒
刑，二审福建省高院维持了原判。如今，这个即将
20岁的年轻人在狱中手写了26页申诉材料，他的
父母也从老家四川大竹县搬到福建宁德市，一边
打工，一边每月到法院反映情况。

当然，写了多少页的申诉材料，父母为反映情
况付出了多大的牺牲，这些令人唏嘘的细节并不
能成为否定裁判的理由。网购仿真枪的罪与非
罪，罪轻抑或罪重，都得看事实和证据。情感共鸣
可以构成关注此案的理由，却无法成为推翻此案
的证据。申诉材料多少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申
诉材料里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申诉代理方以刘大蔚网购登记的收货人是
“周先生”，不是“席先生”为由，推论被扣“枪形物”
有可能是他人购买。这种锱铢必较的精神当然无
可厚非，但说服力并不强。刘的确在该网站购买
了这些仿真枪，收货人的名字虽对不上，但手机号
码一致。我们都知道，在快递没有实现实名制之
前，手机号主就是事实上的收货控制人。

刘大蔚案之所以引发舆论关注，并赢得不少
法律人的声援，并不是他没干过（网购仿真枪），也
不是他很年轻，更多是因为一个爱枪的青年网购
仿真枪并不像一群穷凶极恶的匪徒走私武器一
样，那么面目可憎，并给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恐
怖威胁。

更多的同情来自于仿真枪的泛滥——刘大蔚
因网购仿真枪获刑，还有成百上千的“刘大蔚们”
并未因买卖仿真枪获刑。刘大蔚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他颇为偶然地被定罪重判而受到同情。按照刘
案的标准，走私武器罪的犯罪人数应相当庞大。

在已处理的案件中，刘大蔚案也颇为显眼，因
为他得到的是无期徒刑的重判。媒体披露的广州
冯某走私武器一案，情节较刘更为恶劣——冯某
是在香港购买仿真枪入境时被抓，且34支仿真枪
被鉴定为真枪。深圳中院审理后认定其犯走私武
器罪，“按照法律规定本应判决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但深圳中院认为按照法条判决过重，罪刑不相
适应，遂在法定刑以下判决有期徒刑8年，判决须
经过最高院核准方能生效”。

刘大蔚也有着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需求——
无期对于一个并无暴力犯罪背景的网购青年来
说，的确太重了。本着罪刑相适应原则，引用“法
定刑以下量刑”层报最高院核准，无疑是更具担当
的裁判选择。

请给“街区制”配套政策一点时间
“街区制”的推行，是因为看到了当下城市发展问题和之前建设规划的弊端，而且

推行起来也会有个“从民生来，到民生去”的过程。在政策“落实”之前，肯定会给利益
相关者一个合理的解释，以及相应的配套政策和可操作的执行标准。

郭文婧

陕西省、市两级政府对养羊户都有一定的补贴，但记者调查
发现，对外宣称拥有万只的养羊场，却只有几百只羊，畜牧局说：

“羊是流动的，谁能数得清。”养殖户说，每年都有政府补贴，“三年
了我一毛没拿到”，官方解释是“每年要从不同的羊场中评选”。
（《华商报》2月21日）

陕西的羊场骗补助，是很多政府补助被骗的缩影。无论腐败
是否真的存在，诱发腐败的隐患是毫无疑问的。比如，在“每年要
从不同的羊场中评选”的机制之下，“我们这么多羊没拿到钱，田
局长家的羊才几十只，却领了十几万”，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如
果政府补贴的机制不改，也注定只是曝出一起查处一起，或者在
运动式的整顿中稍有收敛。然后，又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好政策依然被唱歪、用歪。

“每年要从不同的羊场中评选”的解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
为这样就是奖励，而不是补贴。官方的解释“羊是流动的，谁能数
得清”，实际上也很清楚，不是数不清，而是不想数清。如果坚持

“水至清则无鱼”非要数清，由官方来做，耗费的物力、财力、人力成
本以及时间成本，将不可避免使这种补贴政策的初衷大打折扣。
也就是说，这项工作是官员不愿做、也做不好的工作。实际上，无
论是按照转变政府职能的规划，还是借鉴成熟国家的经验，这项工
作都可以交给市场去做。

比如，世界上家庭农场经营制度最为稳定的美国，从1862年开

始绵延至今长达150多年，完
善的价格补贴体系就是助力
之一，具体包括分为贷款差额
补贴、直接收入补贴、反周期
补贴、资源保育补贴和农产品
贸易补贴等，但从一开始就注
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特
别是2014年的新农业法案改
革，无论是价格损失保障还是
农业风险保障，都是以农作物
保险项目的形式来运作，更加
突出保险在防范农业生产风
险中的作用。

政府对农牧业的补贴政策理应与时俱进，在提倡和鼓励规模
经营的初期，按照数量补贴是可以的。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若不引入市场机制，腐败、骗补等问题的发生概率就会很大，或者
效率就会极其低下。其实，这种操作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力量完
成。而且，不妨将补贴分为若干类别，如贷款补贴、数量补贴、风
险保障、价格补贴等，商业公司参与后，出于利益与风控，至少不
会出现几百只羊号称“万只羊场”的“数不清”的问题。

得益于舆论监督，问题已经曝出。针对过去补助的情况进行
核查，查处腐败和骗补的相关人员和官员，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查处之后，不妨考虑改变制度设计，“做不了、做不好”的事，交给
市场就可以，政府专心做好制度设计和监管工作即可。

何不把“数羊游戏”交给市场去玩
政府对农牧业的补贴应与时俱进。不引入市场机制，腐败、骗补等问

题的发生概率就会很大，或者效率就会极其低下。

易艳刚

有关部门将“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事件定性为假新闻时，
提到了一个新词“话题碰瓷者”——说的是该事件中发帖回应舆
论的“江西男友”，其实并非这起事件的当事人。他在全民热议该
事件的时候新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发表了两条虚假的声明，获
得了7000多次转发、25000多条评论以及9000多个粉丝。

我们无从知晓那个网友冒充事件当事人的动机，有可能他只
是一个急着想给江西“正名”的热心人士，有可能他是一个想通过
蹭热点赢得关注的网民，也有可能只是觉得参与一把好玩的普通
网友。不管出于哪种原因，这个“话题碰瓷者”都打消了一些人对
事件真实性的质疑。

事实上，在热点事件中出现“话题碰瓷者”，已经成为网络舆
论场一景。检索新闻报道，在六小龄童无缘猴年春晚、屠呦呦获
诺贝尔奖、天津危化品爆炸等事件中，都有人冒充当事人发表虚
假的声明。只要留心还能发现，每当有热点事件发生，立刻有一
些人将微博名改成与新闻主角极为相似的名字，意欲以假乱真。

与马路上的碰瓷者一样，网络上的“话题碰瓷者”也是一个令人
生厌的群体。有些“话题碰瓷者”作伪是为出名，比如微博上那些冒
充主持人白岩松的人，屡屡靠出位言论博眼球、“吸粉”；有些“话题碰
瓷者”作伪是为获利，比如天津危化品爆炸事故后那个在微博冒充死

者家属博取同情，短短几天骗捐逾10万元，后来获刑的女网民。
那些“一本正经地作伪”的文章，刻意迎合舆论情绪，在网络

上像病毒一样传播，给舆论生态造成了不小的困扰。虚假的信息
让原本就扑朔迷离的网络舆论更加真假难辨，也让人与人之间的
信任更加脆弱，增加了社会沟通成本。而且有些涉嫌造谣传谣、
非法获利的“话题碰瓷者”，实质上已经踩到法律红线。

“话题碰瓷者”把网络舆论搅浑，是网络空间的一股“负能量”。
对于这种乱象，首先需要广大网友形成一种共识——不能把无聊当
有趣，不能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制造网络垃圾，甚至违法却不自知。
如果真希望有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不仅自己不要萌生当“话题碰瓷
者”的邪念，还要对网上鱼龙混杂的信息多一个心眼，养成甄别信息
真伪的习惯，别用转发、评论、点赞为“话题碰瓷者”捧场。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一些媒体在报道热点事件时，不能一味
图省事，被“话题碰瓷者”的烟幕弹所迷惑。媒体作为担负澄清谬
误、明辨是非职责的守望者，在舆论场理应担负起去伪存真的公
共责任，要善于揭穿“话题碰瓷者”的真面目，避免更多网友被用
心不良者忽悠。

健康的网络生态中，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但在现
实中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越是如此，越应该在全社会形成
一种“崇真恶假”的潮流。为公共利益着想，每个人都不应该对那
些故意搅浑网络舆论的“话题碰瓷者”无动于衷，而应该旗帜鲜明
地表示反对，司法部门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还网络一片清朗。

要及时揭穿“话题碰瓷者”的真面目
为公共利益着想,每个人都不应该对那些故意搅浑网络舆论的“话题碰

瓷者”无动于衷,而应该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


